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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期考核 

3.1 中期考核适用人群及完成时间 

中期考核是针对直博生，以及延期超过 1 年的博士生的考核

形式。 

直博生需在完成综合考试后在第 6 学期进行考核，并于第 7

学期的 9 月底之前提交材料。延期的学生按年度审核实施方案表

中的中期考核时间内进行考核，并于考核后及时提交材料。 

3.2 中期考核的组织 

中期考核应由学科点统一组织面试进行考核。中期考核委员

会由本学科点及相关学科至少 5 位教授或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专家）
8
组成，根据学科情况可邀请 1-2 位外单位专家作为成员

9
。 

中期考核的目的主要是对直博生的过程培养进行考核，针对

已经完成综合考试的直博生，进行开（选）题报告前对直博生培

养进程的考核。 

3.3 中期考核的结果 

中期考核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中期考核不合格者，将记录当

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中期考核不设补考，无法参加当年中期考核的同学
10
即为中期

考核不合格。 

3.4 中期考核需要交纳的材料 

 
8 新入职教职人员，如为新体制，特聘研究员，博导，可视为副教授相当职称专家。

专家原则上应为博士生导师，非博士生导师作为委员请与教务在综合考试前确认。 

9 外单位专家可作为成员，不可作为主席。 

10 无法参加当年中期考核的同学包括综合考试未完成无法参加中期考核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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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博士研究生年度审核表 

 登录校内门户，点击信息服务—》搜索“研究生院业务“—》培

养办培养管理—》年度审核 

 

 核对基本信息、学分完成情况11、培养环节完成情况12后，维护学

术创新成果，填入其他奖励和荣誉以及填入个人年度审核报告等

相关信息后保存，提交并打印。 

 

 个人签名后提交到年度考核现场。 

 年度考核结束后由各学科点年度考核小组完成勾选年度审核结

果和审核小组签字提交至学院教务办公室。 

  

 
11 学分完成情况以学院审核的学位学分信息为最终确认信息。 

12 基本信息、学分完成情况、培养环节完成情况如有数据需要确认，请联系学院教

务。 

截止到填表时，没有填入年度审核系
统的非科研的奖励和荣誉。 


